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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on Rules of Procedure 
 

Consultation on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 number of Members have recently raised proposals to amend 
the Rules of Procedure ("RoP").  Some of these proposals are submitted by 
the Members concerned to the Committee on Rules of Procedure ("CRoP") 
for consideration, while the other proposals, which are made in the form of 
notices given to move proposed resolutions to amend RoP at a Council 
meeting, are referred to CRoP for examination by the President.  
 
2. To facilitate CRoP's consideration on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RoP, the Chairman of CRoP, Hon Paul TSE Wai-chun, would like to 
invite Members' views on the following proposals: 
 

(a) proposals from 38 Members for amending RoP [LC Paper 
No. CROP 3/17-18] submitted to CRoP on 11 October 2017 
(Appendix I); 

 
(b) proposals from 9 Members for amending the Rules of 

Procedure [LC Paper No. CROP 8/17-18] submitted to 
CRoP on 18 October 2017 (Appendix II);1 

 

                                           
1 These proposals are identical to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RoP contained in the nine 

notices of motions given by Hon Alvin YEUNG, Hon Tanya CHAN, Hon WU Chi-wai, Hon 
Charles Peter MOK, Hon CHAN Chi-chuen, Hon Kenneth LEUNG, Dr Hon Fernando 
CHEUNG, Hon Jeremy TAM and Hon Dennis KWOK on 18 October 2017 to the President, 
who has referred them to CRoP for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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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wo notices of motions given by Hon CHAN Chi-chuen and 
Dr Hon KWOK Ka-ki on 19 October 2017 referred by the 
President to CRoP [LC Paper No. CROP 25/17-18] 
(Appendix III);  

 
(d) proposals from Hon Kenneth LEUNG, Deputy Chairman,  

Hon James TO Kun-sun, Hon Dennis KWOK Wing-hang 
and Hon Alvin YEUNG to amend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by 38 Members in item (a) above [LC Paper 
No. CROP 35/17-18] (Chinese version only) submitted to 
CRoP on 27 October 2017 (Appendix IV); and 

 
(e) further proposals from 38 Members for amending RoP [LC 

Paper No. CROP 36/17-18] submitted to CRoP on 
30 October 2017 (Appendix V). 

 
3. Members are invited to send their views on the above proposals 
in writing to the undersigned by email (rp_c@legco.gov.hk) or by fax 
(3151 7052) by noon on Monday, 6 November 2017. The returns from 
Members will be compiled for CRoP's consideration.   
 
 
 
 
 
 
 
 (Daniel SIN) 
 Clerk to 
 Committee on Rules of Procedure 
 
Encl. 
 
c.c. Hon Andrew LEUNG Kwan-yuen, GBS, JP (Presiden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Hon Paul TSE Wai-chun, JP (Chairman) 
SG, LA, DSG, ASG1, ASG2, ASG3, ASG4, SALA2, H(PI), AL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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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3151 7052 

（傳真及專人送遞） 

2017 年 10 月 27 日 

立法會 

議事規則委員會 

謝偉俊主席： 

 

就 38 名議員建議修改《議事規則》提出的修訂建議 

 

38 名議員就《議事規則》提出了多項修訂，這些修訂將對立法會大會﹑財

務委員會及多個委員會的運作造成重大影響。經詳細審閱後，我們認為大部份的

修訂建議都需要作進一步的修訂，以避免對立法會的運作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 

來函謹附上我們對 38 名議員的修訂建議所作的再修訂建議（見附件）。

我們要求  主席閣下能作出安排，於即將舉行的議事規則委員會會議上，能在討

論相關議程時一併討論後述所列出的修訂建議。 

 

委員會成員 

 

 

 

梁繼昌議員  郭榮鏗議員  楊岳橋議員  涂謹申議員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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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立法會主席 

 

原議案修訂： 

 

立法會設有立法會主席一職，其職權載於《基本法》第七十二條、香港法律

及本《議事規則》。 

 

 

建議修訂一： 

 

立法會設有立法會主席一職，立法會主席在執行職務時，須時刻保持

和維護立法會的自主權，其職權載於《基本法》第七十二條、香港法

律及本《議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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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持立法會及全體委員會會議 

 

原議案修訂： 

 

（1）立法會設有立法會主席一職，主席如出席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會議，並

認為能執行主席職務，須主持立法會會議或擔任全體委員會主席。 

 

建議修訂一： 

 

立法會設有立法會主席一職，主席的職責是必須平衡立法會中多數人
與少數人的權益，並確保立法會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倡議和保障，不會
被任意濫用的權力損害。主席如出席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會議，並認

為其能執行主席職務，須主持立法會會議或擔任全體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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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會議日期及時間 

 

原議案修訂： 

 

（4）立法會主席如認為為了在立法會會議上適當地處理完議程上的各項事

務，有必要另擇一天繼續處理未完事項，則可命令於任何時間或任何一天另

擇一天繼續為此目的擧行會議。凡立法會主席在立法會會議上作此命令，當

天該天會議須暫停擧行，並須於該另擇一時間或該天天復會繼續處理有關事

項。 

 

建議修訂一： 

 

（4）立法會主席如認為為了在立法會會議上適當地處理完議程上的各

項事務，有必要另擇一天繼續處理未完事項，則可命令於另任何時間

或任何一曆日任何時間天另擇一天繼續為此目的擧行會議。凡立法會

主席在立法會會議上作此命令，當天該天會議須暫停擧行，並須於該

選定日子（但不包括會議暫停當天）及另擇一時間或該天天復會繼續

處理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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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會議法定人數 

 

原議案修訂： 

 

如出席會議的議員不足法定人數，而有人向立法會主席提出此事，立法會主

席即須指示傳召議員到場。15 分鐘後，如仍不足法定人數，立法會主席即無

須付諸表決而宣布休會待續。立法會主席可召開會議，以完成在任何一天因

會議不足法定人數而休會待續在議程上出現的未完事項，如立法會主席認為

必須召開這會議，根據此款規定而休會待續的立法會會議，須當作是被命令

暫停的會議，可按規則第 14(4)條的規定，於立法會主席命令的時間或日期

復會繼續處理有關事項。 

 

建議修訂一： 

 

（2）如出席會議的議員不足法定人數，而有人向立法會主席提出此事，

立法會主席即須指示傳召議員到場。15 分鐘後，如仍不足法定人數，

立法會主席即無須付諸表決而宣布休會待續。立法會主席如在下一次

會議前收到分區直接選舉組別及功能團體組別均過半數議員去信要求，

可召開會議，以完成在任何一天因會議不足法定人數而休會待續在議

程上出現的未完事項，如立法會主席認為必須召開這會議，根據此款

規定而休會待續的立法會會議，須當作是被命令暫停的會議，可按規

則第 14(4)條的規定，於立法會主席命令的時間或日期復會繼續處理

有關事項。 

 

  



就 38 名議員建議修改《議事規則》提出的修訂建議 

 

5 
 

建議修訂二： 

 

（2）如出席會議的議員不足法定人數，而有人向立法會主席提出此事，

立法會主席即須指示傳召議員到場。15 分鐘後，如仍不足法定人數，

立法會主席即無須付諸表決而宣布休會待續。立法會主席如在下一次

會議前收到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去信要求，可召開會議，以完成在

任何一天因會議不足法定人數而休會待續在議程上出現的未完事項，

如立法會主席認為必須召開這會議，根據此款規定而休會待續的立法

會會議，須當作是被命令暫停的會議，可按規則第 14(4)條的規定，

於立法會主席命令的時間或日期復會繼續處理有關事項。 

 

原議案修訂： 

 

（3）如未有足夠法定人數出席會議，而有人向全體委員會主席提出此事，全

體委員會主席即須指示傳召議員到場。15 分鐘後，如仍不足法定人數，委員

會即須回復為立法會，立法會主席須點算立法會會議人數。如當時已足會議

法定人數，立法會須再次轉變為全體委員會，但如果不足會議法定人數，立

法會主席即無須付諸表決而宣布休會待續。 

 

建議修訂一： 

 

（3）如未有足夠法定人數出席會議，而有人向全體委員會主席提出此

事，全體委員會主席即須指示傳召議員到場。15 分鐘後，如仍不足法

定人數，委員會即須回復為立法會，立法會主席須點算立法會會議人

數。如當時已足會議法定人數，立法會主席須即時提出是否再次轉為全

體委員會的待決議案，議員即可進行辯論。如議案獲得通過，須立法會

即再次轉變為全體委員會，但如果不足會議法定人數或上述議案無法

獲得通過，立法會主席即無須付諸表決而宣布休會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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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二： 

 

（3）如未有足夠法定人數出席會議，而有人向全體委員會主席提出此

事，全體委員會主席即須指示傳召議員到場。15 分鐘後，如仍不足法

定人數，委員會即須回復為立法會，立法會主席須點算立法會會議人

數。如當時已足會議法定人數，立法會主席須即時提出是否再次轉為全

體委員會的待決議案，議員即可進行辯論。如獲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

通過， 須即再次轉變為全體委員會，但如果不足會議法定人數或上述

議案無法獲得通過，立法會主席即無須付諸表決而宣布休會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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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立法會議程 

原議案修訂： 

 

（1）立法會議程由立法會主席決定，並須有中、英文本。在沒有抵觸第 1A

款的情況下，每次會議所有經事先作出預告的事項，須依照本議事規則第 18

條(各類事項的次序)規定的次序，列於該次會議的議程內。 

 

建議修訂一： 

 

（1）立法會議程由立法會主席決定，並須有中、英文本。在沒有抵觸

第(1A)款及(3)款的情況下，每次會議所有經事先作出預告的事項，須

依照本議事規則第 18 條(各類事項的次序)規定的次序，列於該次會議

的議程內。 

 

建議修訂二： 

 

（1）立法會議程由立法會主席決定，並須有中、英文本。在沒有抵觸

第(1A) 款的情況下，每次會議所有經事先作出預告的事項，須依照本

議事規則第 18 條(各類事項的次序)規定的次序，列於該次會議的議程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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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議案修訂： 

 

（1A）就任何將列於立法會會議的議程中的議案或任何法案，立法會主席或

立法會全體委員會主席有權選擇就該等議案或法案提出的修正案、新條文及

新附表，並有權指示他認為類同的兩項或以上的議案或修正案予以合併。 

 

建議修訂一： 

 

（1A）就任何將列於立法會會議的議程中的議案或任何法案，立法會

主席或立法會全體委員會主席有權選擇就該等議案或法案提出的修正

案、新條文及新附表，致函獲動議人同意下，並有權指示他認為類同

的兩項或以上的議案或修正案予以分拆或合併。 

 

建議修訂二： 

 

（1A）就任何將列於立法會會議的議程中的議案或任何法案，立法會

主席或立法會全體委員會主席有權選擇就該等議案或法案提出的修正

案、新條文及新附表，致函獲動議人同意下，並有權指示他認為類同

的兩項或以上的議案或修正案予以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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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呈請書的提交 

 

原議案修訂： 

 

（6） 呈請書提交後，如有議員即時起立，要求將呈請書交付專責內務委員

會處理，立法會主席即須請支持此項要求的議員起立；如有不少於 20 名議員

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起立，呈請書即告交付內務專責委員會處理。 

 

建議修訂一： 

 

（6） 呈請書提交後，如有議員即時起立，要求將呈請書交付專責內

務委員會全體委員所成組成的專責委員會處理並提交報告予內務委員

會，立法會主席即須請支持此項要求的議員起立；如有不少於 20 名議

員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的三分之一或功能團

體選舉產生的議員的三分之一起立，呈請書即告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

該專責委員會須撰寫呈請書報告並交付內務專責委員會處理。 

 

建議修訂二： 

 

（6） 呈請書提交後，如有議員即時起立，要求將呈請書交付專責內

務委員會全體委員所成組成的專責委員會處理並提交報告予內務委員

會，立法會主席即須請支持此項要求的議員起立；如有不少於 20 名議

員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各地方選區直接選舉產生的一名議員及由功能

團體選舉產生的一名議員起立，呈請書即告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該

專責委員會須撰寫呈請書報告並交付內務專責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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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議案及修正案的預告方式  

 

原議案修訂： 

 

 (3) 就議案或修正案所作預告，須呈交立法會主席，由其指示按以下方式

處理 -  

  (a) 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或  

  (b) 按其指示修改，然後予以印載，該等修改包括因議案或修正案

合併而需作出的修改；或 

  (c) 因其認為不合乎規程，將該預告退回簽署該預告的議員。 ；

或 

  (d)  (d)退回簽署該預告的議員： 

(i)因該預告不獲立法會主席選擇；或 

    (ii)因該預告已和另一議案或修正案合併。 

 (4) 立法會主席如認為恰當，可在根據第(3)(d)款發出指示前，要

求任何曾就議案或修正案作出預告的議員解釋其議案或修正案的主題，使立

法會主席可就此事宜作出判斷及考慮有關解釋。如將合併的議案或修正案是

由超過 1 名議員提出，立法會主席可指定由哪名議員提出有關的合併議案或

修正案。如立法會秘書就相同修正案接獲多於一項預告，最早作出預告而未

有撤回該預告的議員為修正案的動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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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一： 

 

(3) 就議案或修正案所作預告，須呈交立法會主席，由其指示按以下

方式處理 -  

(a) 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或  

 

(b) 按其指示修改，然後予以印載，該等修改包括因議案或修正案

合併而需作出的修改及其修改須徵得提案或修正案議員同意；

或 

 

(c) 

 

(d) 

因其認為不合乎規程，將該預告退回簽署該預告的議員。 ；

或 

(d)退回簽署該預告的議員： 

(i)因該預告不獲立法會主席選擇；或 

(ii)因該預告已獲提案或修正案議員同意下和另一議案或修

正案合併。 

(4) 立法會主席如認為恰當，可在根據第(3)(d)款發出指示前，要求

任何曾就議案或修正案作出預告的議員解釋其議案或修正案的主

題，使立法會主席可就此事宜作出判斷及考慮有關解釋提出合併

建議，合併建議須獲得提案或修正案議員同意才可合併。如將合

併的議案或修正案是由超過 1 名議員提出，立法會主席可根據最

早作出預告而未有撤回該預告的議員為動議人指定由哪名議員提

出有關的合併議案或修正案。 如立法會秘書就相同修正案接獲多

於一項預告，最早作出預告而未有撤回該預告的議員為修正案的

動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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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議員可發言多於一次的情況 

 

原議案修訂： 

 

(3) 已就某議題發言的議員，可再次發言以解釋其先前發言中被誤解的部分，

但發言時不得提出新事宜及只可就被誤解的部分發言。 

 

建議修訂一： 

 

(3) 已就某議題發言的議員，可再次發言以解釋其先前發言中被誤解的

部分，但發言時不得提出新事宜及只可就被誤解的部分發言；若相關議

員提出要求，主席必須暫停會議，與相關議員重看相關發言片段，以釐

清發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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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辯論中止待續或全體委員會休會待續 

 

原議案修訂： 

 

(4) 在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可無經預告而動議一項委員會現即休

會待續的議案，全體委員會主席須即提出該議案的待議議題。議案如獲通過，

委員會即須回復為立法會；議案如被否決，則委員會的程序即須繼續進行。

如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動議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是濫用程序，全體委

員會主席可決定不提出待決議題或無經辯論而把議題付諸表決。 

 

建議修訂一： 

 

(4) 在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可無經預告而動議一項委員會

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全體委員會主席須即提出該議案的待議議題。

議案如獲通過，委員會即須回復為立法會；議案如被否決，則委員會

的程序即須繼續進行。如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動議委員會現即休會待

續的議案是濫用程序，即該議員已就該項議題提出一次休會待續的議

案，全體委員會主席可決定不提出待決議題或無經辯論而把議題付諸

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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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二： 

 

(4) 在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可無經預告而動議一項委員會

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全體委員會主席須即提出該議案的待議議題。

議案如獲通過，委員會即須回復為立法會；議案如被否決，則委員會

的程序即須繼續進行。如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動議委員會現即休會待

續的議案是濫用程序，全體委員會主席可決定不提出待決議題或無經

辯論而把議題付諸表決，須即時提出該議員有否濫用程序的待決議案，

由全體委員會展開辯論，並於五分鐘表決鐘聲後付諸表決，若議案獲

通過，該項休會待續議案將不獲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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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立法會及委員會會議中的秩序 

 

原議案修訂： 

 

(1) 立法會主席、全體委員會主席或任何常設或專責委員會主席如發覺有

議員在辯論中不斷提出無關的事宜，或冗贅煩厭地重提本身或其他議員的論

點，於向立法會或委員會指出該議員的行為後，可指示該議員不得繼續發言。  

 

 建議修訂一： 

 

(1) 立法會主席、全體委員會主席或任何常設或專責根據本《議事規
則》第 72、73 及 75 條所組成的委員會主席如發覺有議員在辯論中不

斷提出無關的事宜，或冗贅煩厭地重提本身或其他議員的論點，於向

立法會或委員會指出該議員的行為後，可指示該議員不得繼續發言。  

 

 建議修訂二： 

 

(1) 立法會主席、全體委員會主席或任何常設或專責委員會主席如發

覺有議員在辯論中不斷提出無關的事宜，或冗贅煩厭地重提本身或其

他議員的論點，於向立法會或委員會指出該議員的行為後，可指示該

議員不得繼續發言。  

 

建議修訂三： 

 

(1) 立法會主席、全體委員會主席或任何常設或專責委員會主席如發

覺有議員在辯論中不斷提出無關的事宜，或冗贅煩厭地重提本身或其

他議員的論點，於向立法會或委員會即時提出待決議題：判斷冗贅發

言，並經討論及表決指出該議員的行為後，可指示該議員不得繼續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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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議案修訂： 

 

(2) 如議員行為極不檢點，立法會主席、全體委員會主席或任何委員會主

席即須命令其立即退席，不得繼續參與立法會或委員會的該次會議。根據本

款規定被全體委員會會議主席命令退席的議員須繼續退席立法會，不得參與

立法會的該次會議。；立法會秘書或任何委員會的秘書須按照主席的命令採

取行動，以確保該命令得以遵從。 

 

 建議修訂一： 

  

(2) 如議員行為極不檢點，立法會主席、全體委員會主席或任何委員

會主席即須命令其立即退席，不得繼續參與立法會或委員會的該次會

議。根據本款規定被全體委員會會議主席命令退席的議員須繼續退席

立法會當日全體委員會會議，不得參與立法會的該次會議而行使本款
的主席亦須在會議後以書面向全體立法會議員解釋該命令的原因及理
據。；立法會秘書或任何委員會的秘書須按照主席的命令採取行動，

以確保該命令得以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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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點名表決 

 

原議案修訂： 

 

(4) 在緊接立法會主席宣布議案修正案的點名表決結果或全體委員會主席

宣布法案的任何條文或任何修正案的點名表決結果後，議員可無經預告而立

即動議於其後就該議案或該議案的任何修正案，或就法案的任何條文或任何

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時，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須在點名表決鐘聲響起一分鐘

後立即進行各該點名表決。屆時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須無經辯論而

就該議案提出的待決待議議題付諸表決。 

 

建議修訂一： 

 

(4) 在緊接立法會主席宣布議案修正案的點名表決結果或全體委員會

主席宣布法案的任何條文或任何修正案的點名表決結果後，議員可無

經預告而立即動議於其後就該議案或該議案的任何修正案，或就法案

的任何條文或任何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時，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須在

點名表決鐘聲響起一分鐘後立即進行各該點名表決。屆時提出縮短表

決鐘聲時間的議員，必須證明並非濫用程序或拖延議案，立法會主席

或全體委員會主席須無經辯論而就該議案提出的待決待議議題付諸表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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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二： 

(4) 在緊接立法會主席宣布議案修正案的點名表決結果或全體委員會

主席宣布法案的任何條文或任何修正案的點名表決結果後，議員可無

經預告而立即動議於其後就該議案或該議案的任何修正案，或就法案

的任何條文或任何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時，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須在

點名表決鐘聲響起一分鐘後立即進行各該點名表決。屆時立法會主席

或全體委員會主席須無經辯論而就該議案提出的待決待議議題付諸表

決；若有議員要求進行辯論，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須隨即就議案展開

辯論，並於五分鐘表決鐘聲後付諸表決。  

 

原議案修訂： 

 

(6) 如有多於一項有關立法會議程所列附屬法例或本議事規則第 29(2)(b)

條(議案及修正案的預告)所提述的文書的議案(本議事規則第 29(3)條提述

的議案除外)，則在立法會主席宣布該議案或該議案的任何修正案的點名表決

結果後，議員可無經預告而立即動議於其後就附屬法例或文書提出的議案或

該議案的任何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時，立法會須在點名表決鐘聲響起一分鐘

後立即進行各該點名表決。屆時立法會主席須無經辯論而就該議案提出的待

決議題付諸表決待議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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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一： 

 

(6) 如有多於一項有關立法會議程所列附屬法例或本議事規則第

29(2)(b)條(議案及修正案的預告)所提述的文書的議案(本議事規則

第 29(3)條提述的議案除外)，則在立法會主席宣布該議案或該議案的

任何修正案的點名表決結果後，議員可無經預告而立即動議於其後就

附屬法例或文書提出的議案或該議案的任何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時，

立法會須在點名表決鐘聲響起一分鐘後立即進行各該點名表決。屆時

提出縮短表決鐘聲時間的議員，必須證明並非濫用程序或拖延議案，

立法會主席須無經辯論而就該議案提出的待決議題付諸表決待議議題。 

 

建議修訂二： 

 

(6) 如有多於一項有關立法會議程所列附屬法例或本議事規則第

29(2)(b)條(議案及修正案的預告)所提述的文書的議案(本議事規則

第 29(3)條提述的議案除外)，則在立法會主席宣布該議案或該議案的

任何修正案的點名表決結果後，議員可無經預告而立即動議於其後就

附屬法例或文書提出的議案或該議案的任何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時，

立法會須在點名表決鐘聲響起一分鐘後立即進行各該點名表決。屆時

立法會主席須無經辯論而就該議案提出的待決議題付諸表決待議議題；

若有議員要求進行辯論，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須隨即就議案展開辯論，

並於五分鐘表決鐘聲後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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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法案的修正案  

 

原議案修訂： 

 

 (4) 以下規定適用於與法案有關的修正案︰  

  (a) 修正案必須與法案的主題及有關條文的主題有關。  

  (b) 修正案不得與已獲通過的條文或全體委員會就法案先前所作的決

定不一致。  

  (c) 修正案不得令建議修正的條文變得不能理解或不合語法。  

  (d) 不可動議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修正案。  

  (e) 凡動議對具備兩個法定語文文本的法案作出修正，除非該

修正案明顯地只影響其中一個文本，否則每一個文本均須作出修正；但不可

動議令兩個文本相互抵觸或意義差歧的修正案或由兩項或以上修正案組成的

系列修正案。  

 

建議修訂一： 

 

（e）凡動議對具備兩個法定語文文本的法案作出修正，除非該修正案

明顯地只影響其中一個文本，否則每一個文本均須作出修正；但不可

動議令兩個文本相互抵觸或意義差歧的修正案或由兩項或以上修正案

組成的系列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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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內務委員會  

 

原議案修訂： 

 

(10) 委員會須決定下列事宜的研究方式 -  

  

(a) 任何附屬法例，不論該等附屬法例是否受《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第 34 及 35 條的條文所規限； 

(b) 根據任何條例訂立的任何其他文書；或  

(c) (a)或(b)段提述的附屬法例或文書的任何擬稿； 

        (d)  根據規則第 20(6)條向其交付的呈請。 

 

 (10A)在研究第(10)款所提述的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及呈請書後，委員會

可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建議修訂一： 

 

(10) 委員會須決定下列事宜的研究方式 -  

  

(a) 任何附屬法例，不論該等附屬法例是否受《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 及 35 條的條文所規限； 

(b) 根據任何條例訂立的任何其他文書；或  

(c) (a)或(b)段提述的附屬法例或文書的任何擬稿； 

        (d)  根據規則第 20(6)條向其交付的呈請書報告。 

 

 (10A)在研究第(10)款所提述的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及呈請書報告後，委

員會可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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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議案修訂： 

 

79C. 委員會主席決定委員會會議議程 

 任何委員會的會議議程須由其主席決定。 

 

建議修訂一： 

 

 任何委員會的會議議程須由其主席及在委員沒有反對下決定。 

 

 建議修訂二： 

 

任何委員會的會議議程須由其主席及在委員過半同意下決定。 

建議修訂三： 

 

任何委員會的會議議程須由其主席在會議前五整天作出預告，並經委員會委員

同意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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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議案修訂： 

 

79D.委員會主席應用《議事規則》及其他行事方式 

 

就任何在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中，或在適用於該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

序中，均沒有規定的任何事宜，須按該委員會主席為《議事規則》所訂與此

相關的行事方式及程序處理，並須在作出所需變通後適用於該委員會。 

 

 建議修訂一： 

 

就任何在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中，或在適用於該委員會的行事方

式及程序中，均沒有規定的任何事宜，須按該委員會主席為《議事規

則》所訂與此相關的行事方式及程序處理，並須在作出所需變通後適

用於該委員會的該次會議，會議完結後須將變通程序提交到內務委員

會及按本《議事規則》第 74 條（議事規則委員會）所列程序處理。 

 

建議修訂二： 

 

就任何在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中，或在適用於該委員會的行事方

式及程序中，均沒有規定的任何事宜，須按該委員會主席在參考為

《議事規則》所訂與此相關的行事方式及程序後，舉行特別會議與該

委員會的委員討論，並經立法會大會同意及以書面通告所有立法會議

員後的方式處理，並須在作出所需變通後適用於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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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選舉立法會主席的程序 

 

原議案修訂： 

 

1. 立法會主席的選舉須在立法會會議上進行 

1A. 選舉須在議員已按照《議事規則》第 1 條的規定及香港法律作宗教式

或非宗教式宣誓後的第一屆第一次會議上舉行。如有需要在屆中選舉立法會

主席，該次選舉須在立法會一次完全只為選舉立法會主席的目的而進行的會

議上舉行；議程不得載有任何其他事務；會議舉行的日期和開始的時間，由

立法會代理主席(猶如他是規則第 14 條所指的立法會主席)作出決定。 

 

建議修訂一： 

 

1A. 選舉須在議員已按照《議事規則》第 1 條的規定及香港法律作宗

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後的第一屆第一次會議上舉行。如有需要在屆中

選舉立法會主席，該次選舉須在立法會一次完全只為選舉立法會主席

的目的而進行的會議上舉行，該會議須在主席出缺後 3 個星期內舉行；

議程不得載有任何其他事務；會議舉行的日期和開始的時間，由立法

會代理主席(猶如他是規則第 14 條所指的立法會主席)作出決定。 

 

建議修訂二： 

1A. 選舉須在議員已按照《議事規則》第 1 條的規定及香港法律作宗

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後的第一屆第一次會議上舉行。如有需要在屆中

選舉立法會主席，該次選舉須在立法會一次完全只為選舉立法會主席

的目的而進行的會議上舉行，該會議須在主席出缺後 6 個星期內舉行；

議程不得載有任何其他事務；會議舉行的日期和開始的時間，由立法

會代理主席(猶如他是規則第 14 條所指的立法會主席)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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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三： 

 

1A. 選舉須在議員已按照《議事規則》第 1 條的規定及香港法律作宗

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後的第一屆第一次會議上舉行。如有需要在屆中

選舉立法會主席，該次選舉須在立法會一次完全只為選舉立法會主席

的目的而進行的會議上舉行；除了進行《議事規則》第 18(a)或(b)條

所述事項之外，議程不得載有任何其他事務，若需要進行《議事規則》

第 18(a)或(b)條所述事項，則以該等事項為先；會議舉行的日期和開

始的時間，由立法會代理主席(猶如他是規則第 14 條所指的立法會主

席)作出決定。 

 

建議修訂四： 

 

1A. 選舉須在議員已按照《議事規則》第 1 條的規定及香港法律作宗

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後的第一屆第一次會議上舉行。如有需要在屆中

選舉立法會主席，該次選舉須在立法會一次完全只為選舉立法會主席

的目的而進行的會議上舉行； ，在第一屆第一次會議議程不得載有任

何其他事務；會議舉行的日期和開始的時間，由立法會代理主席(猶如

他是規則第 14 條所指的立法會主席)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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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議案修訂： 

 

3. 立法會主席的提名表格須由一名作為提名人的議員，以及另外至少 3 名

作為附議人的議員簽署。獲提名的議員須在表格上簽署以示接受提名，並聲

明具有資格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一條及《議事規則》第 4(2)條成為立法

會主席。表格填妥後，須在選擧日至少 4 整天前送達立法會秘書辦事處。 

 

建議修訂一： 

 

立法會主席的提名表格須由一名作為提名人的議員，以及另外至少 3

名作為附議人的議員簽署。獲提名的議員須在表格上簽署以示接受提

名，並以書面方式聲明具有資格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一條及《議

事規則》第 4(2)條成為立法會主席。表格填妥後，須在選擧日至少 4

整天前送達立法會秘書辦事處。 

 

建議修訂二： 

 

立法及主席的提名表格須由一名作為提名人的議員，以及另外至少 3

名作為附議人的議員簽署。獲提名的議員須在表格上簽署以示接受提

名，並聲明其本人自立法會換屆選舉或補選結果刊憲當天起已具有資

格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一條及《議事規則》第 4(2)條成為立法會

主席。表格填妥後，須在選擧日至少 4 整天前送達立法會秘書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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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三： 

 

立法會主席的提名表格須由一名作為提名人的議員，以及另外至少 3

名作為附議人的議員簽署。獲提名的議員須在表格上簽署以示接受提

名，並聲明具有資格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一條及《議事規則》第

4(2)條成為立法會主席。表格填妥後，須在選擧日至少 4 整天前送達

立法會秘書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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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議案修訂： 

 

6. 出席會議的議員中根據本議事規則第 1A 條而定為連續擔任議員時間最長

者，須主持立法會主席的選擧的議員(“主持選舉的議員”)，其職權僅限於

按照《議事規則》第 4(1)條及本附表的規定主持選舉立法會主席的會議。  

 

建議修訂一： 

 

出席會議的議員中根據本議事規則第 1A 條而定為連續擔任議員時間最

長者，須主持立法會主席的選擧的議員(“主持選舉的議員”)，其職

權僅限於按照《議事規則》第 4(1)、44、45 條及本附表的規定主持選

舉立法會主席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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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議案修訂： 

 

7A. 主持選舉的議員只可在其宣布已當選立法會主席的議員姓名後將會議

休會待續。如主持選舉的議員有必要暫停會議，會議須在暫停後 1 小時內復

會。在所有選舉立法會主席的程序完成前，不得命令會議再次暫停。 

 

建議修訂一： 

 

7A. 主持選舉的議員只可在其宣布已當選立法會主席的議員姓名 後 

前 將會議休會待續。如主持選舉的議員有必要暫停會議，會議須在暫

停後 1 小時內復會。在所有選舉立法會主席的程序完成前，不得命令

會議再次暫停。 

 

建議修訂二： 

 

7A. 主持選舉的議員只可在其宣布已當選立法會主席的議員姓名後將

會議休會待續。如主持選舉的議員有必要暫停會議，會議須在暫停後 1  

24 小時內復會。在所有選舉立法會主席的程序完成前，不得命令會議

再次暫停。 

 

建議修訂三： 

 

7A. 主持選舉的議員只可在其宣布已當選立法會主席的議員姓名後將

會議休會待續。如主持選舉的議員有必要暫停會議，會議須在暫停後 1

小時內復會。在所有選舉立法會主席的程序完成前 後，不得命令會議

再次暫停。 

 

  



就 38 名議員建議修改《議事規則》提出的修訂建議 

 

30 
 

原議案修訂： 

 

7B. 主持選舉的議員在整個選舉過程中不得准許議員發言，但規程問題除

外。規程問題不容辯論。如主持選舉的議員認為有議員濫用程序，主持選舉

的議員可拒絕准許任何議員提出任何規程問題。 

 

建議修訂一： 

 

7B. 主持選舉的議員在整個選舉過程中不得准許議員發言，但規程問

題除外 除非得到主席的酌情、質詢候選人或提出規程問題。規程問題

不容 只限提出問題的議員和主持選舉的議員 辯論。如主持選舉的議

員認為有議員濫用程序，主持選舉的議員可拒絕准許任何議員提出任

何規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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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議案修訂： 

 

17. 隨後，主持選擧的議員須讓位予立法會主席。立法會主席可向立法會

陳詞，然後視乎情況，著手處理會議事項、宣布休會待續、或暫停擧行會

議。  

 

建議修訂一： 

 

17. 隨後，主持選擧的議員須讓位予立法會主席。立法會主席可向立

法會陳詞，然後視乎情況執行《議事規則》第 14(4) 條暫停會議在另

一天恢復、第 14(5)條 視乎情況，著手處理會議事項、宣布休會待續、

或暫停擧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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